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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劳动厅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印发 )11 劳束 (1989) 4 号

-百总

-画 为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劳动力合理流

动，进一步做好国营企业待业职工的管理、转业训练、再就业以及待业保险工作，根据国务

友 C 1986 ) 77号文件和省政府川府友 C 1986 ) 185号文件精神，特制远本暂行办法.

二条本暂行办法适用于z

(一〉宣告破产的国营企业职工z

〈二〉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s

〈三〉国营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E

〈四〉国营企业辞退的职工。

二章 待业职工登记和管理

三条 凡属第二条( '), (二)款范围的人员，由原所在单位或单位的主管部门向

企业所在地的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提交在夫部门宣告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选行整顿的文件，

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查的淑临破产企业被精减人员、或破产企业职工名单、档案材

劳动服务公司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经审核后企业即可书面通知待业职工进行登记。审核单

位应在材料送达后十五天内答复企业。

四条凡属第二条〈三〉、〈囚)款范围的人员，凭企业签发的《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证明书》到企业所在地的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办理待

业职工登记手续。
五条待业职工应在企业签发上述书面通知或劳动争议结案后三十天内，办理登记手

续，填写《国营企业待业职工登记表)) ，领取《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金领取证》。

登记的，不纳入待业职工民槛。
六条待业职工在待业期间，必须接受劳动部门的管理，积极参加转业训练，按照劳

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就业.
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要负责做好待业职工的登记、建卡、颁发证件，组织转业

训练，指导、扶持生产自救或自谋职业，开展劳务输出，介绍职业，办理转移手续以及待业

的发放等服务工作。
有条件的街道、乡镇劳动服务公司，经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授权后，可以代办待业职工

登记管理和待业救济金的支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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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条 待业职工在升学、参军、重新就业(不含一年内临时性工作)、出国或劳教、

劳改以及死亡后，登记部门要收回并注销《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金领取证》。

待业职工的转移。

(一)待业职工在待业期间需要异地转移时，凭户口登记机关签发的《户口迁移证》办

理待业职工的转移手续。在省内转移的由企业所在地的县、区劳动服务公司办理z 跨省转移

的由市、地、州劳动服务公司办理。

(二〉办理转移关系时，原登记部门应开具《国营企业待业职工转移介绍信>> .并将待

业职工个人档案材料转至接收地劳动服务公司。

第三窜 转业由iI

十条待业职工的转业培训由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负责组织，妥根据社会友展对劳动

力的需求，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

十-条待业职工在待业期间，应采取自愿与需要相结合的方法，参加专业培训。站·

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培训费用暂按川劳人就[1987J 5 号文件规定执行。

十二条 待业职工培训期满，结业考核的办法按川劳人发[1987] 12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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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从待业职工中招收常年性工作岗

位上的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对取得专业技术培训11合格证及工种、技术对口的应优先录

用。

推荐临时工、季节工应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待业职工。

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待业职工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或自谋

职业，并组织待业职工开展劳务输出。

十五条 待业职工需要从事个体经营的，应持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的证明到当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个体经营手续。
十六条 接收待业职工就业和由待业职工组织起来的集体企业资金确有困难的，县、

区劳动服务公司可根据情况在职工待业保险基金中借给适量的生产扶持资金，但不得将借用

的资金用于开支工资，发放奖金，或弥补企业亏损。借款手续、条件暂按川劳人就口987] 5 

号文件规定办理。

十七条待业职工开展生产自救兴办的独立

难的，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批准后，可给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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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待业保 办法

十j飞条待业职工凭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发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金领取

证>> ，由本人按月到指定地点领取待业救济金。

十九条待业救济金从职工原工作单位停发工资并向当地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登记之

月起计发。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在扣除已领取生产补助费的月份后计发。

二十最待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的发放标准接川府发[1986J185号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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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待业救济金标准低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标准的，按当地社会救济金标准

发给。

二+-条 第一次待业的职工以连续工龄作为发放待业救济金的依据F 第二次或多次

待业的职工则以重新就业的年限计算待业救济金标准和期限。

. +=最 待业职工就业后停发待业救济金。组织起来就业，从事个体劳动或临时性

工作一年内又待业的，可继续领取本人所剩月份的待业救ur::dl. 0 

=+三条 宣告破产企业的职工和濒临破产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在

待业救济金期间的医疗费用实行包干和适量补贴的亦法z

(一〉门诊医疗费用按每人每月 3 元发给本人包干使用，住院治疗期间不计发。

(二)因病在指定医院住院治疗的，住院医疗费采用分段计算的办法给予补贴，即当年

的住院医疗费没有超过当年应领取的待业救济金标准的，按本人住院医诊费的75~奋给予补

贴，若当年住院医疗费超过当年应领取的待业救济金标准的，未超部分按当年应领取待业救

济金标准的75 0/0补贴，超过部分按50 0/0补贴。

二十四条 宣告破产企业职工和濒临破产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在领取待

业救济金期间死亡的z 其丧葬补助费为二百元。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救济费标准为 z 供

养一人的，为死者六个月的标准工资(计算待业救济金的标准工资，下同) I 供养二人的，

为死者九个月标准工资:供养三人及三人以上的，为死者十二个月标准工资。

二十五条 在上级主管部门未作统一规定之前，从省外转入我省的待业职工应要求对

按下列项目和标准一次性划拨经费 z

(一)待业职工每月应领取的待业救济金;

(二)医疗、转业训练、管理等费用按划拨的待业救济金数额80 0/0计转。

二十六条 从我省转到外省的待业职工，如对方要求拨经费，经过双方协商，也可按

上述项目和标准划拨。

二十七条 各地管理铁路、石油、地质系统在川单位的待业职工所需的费用按川劳人

就[1987J 7 号文件规定办理。

二十八条对采取各种手段虚报、冒领、骗取待业救济金的，除追回全部非法所得

外，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附

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和中外合资企业的中

! 方职工被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职工被辞退后在待业期间也按本办法
执行。

三十条 各市、地、川、i 可根据本力、法，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报省劳荔厅备案。

三十-条 除《国营企业待业职工登记表上《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金均取tF P 、

《国营企业待业职工转移介绍信》格式由省统一外，其它表格由市、地、州自足。

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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